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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安委会关于“中华富强”轮火灾事故的警示通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部长江航务管理局、珠江航务管理局，
各直属海事局：

2021年4月19日23时许，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所属客滚船“中华富强”轮（实
载乘客677人）由威海至大连开航不久后发现第三甲板汽车舱冒烟，船舶随即返航，并
封闭冒烟汽车舱、释放二氧化碳，4月20日零时5分船舶靠妥客运码头，零时30分旅客全
部安全转移上岸并被妥善安置，4月20日11时35分，现场指挥部组织力量对封闭舱室进
行开舱探火，11时40分发生燃爆，由于船上人员已全部撤离，未造成人员伤亡。经初步
了解，冒烟车辆申报装载货物为硅泥（非危险货物）。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，部主要领
导和分管领导分别作出批示，要求指导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做好应急处置，举一反三，
同时在行业内进行警示通报，确保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事故的发生再次对水路客运
安全敲响了警钟，为深刻汲取教训，切实抓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，坚决防止类似情
况再次发生，现提出要求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进一步增强水路客运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

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
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坚
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切实扛起政治责任，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
安全第一，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深入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
“集中攻坚年”重点任务，扎实抓好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
船舶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意见》（安委〔2021〕5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
水路客运安全管理的通知》（交水规〔2020〕13号）落实工作，从严从实履行部门监管
责任，推动落实属地政府管理责任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
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加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，坚决防范化解重大
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
二、加强监督检查，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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